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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股份合併 
 

 

茲提述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七月二

十六日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有關於建議修訂可換股債券條款及建議增加法

定股本。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了解到本公司之普通股（「股份」）在

一段時間內一直以低於0.10港元的價格取件交易，並且股份的交易交割有可

能接近0.01港元的極值，即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證券上市規則第

13.64條可接受的最低交易價格。 

 

鑒於上述情況，董事會建議於批准建議修訂可換股債券和建議增加法定股份

的同一特別股東大會（如該公告所稱）上實施股份合併。董事會將盡快召開

會議審議，並在認為適當的情況下，批准該股份合併。 

 

本公司將及時就股份合併的詳情（包括合併比例和預計時間表）作出進一步

公告。 

 

實施股份合併本身將不會對本公司或其子公司的基礎資產、業務經營、管理

或財務狀況或本公司股東的相應利益產生任何重大不利影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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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，如有任何疑

問，應諮詢其專業顧問。 
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

許京平 

主席 
 

香港，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
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許京平先生、楊保東先生及胡玥玥女士；非執行董事為許中平

先生及馬天福先生；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謝志偉先生、朱南文教授及李軍教授。 


